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男學生常備兵役說明單 

一、對象：入學、轉學或復學之[男]學生 

二、辦理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A117室)#2212 

三、辦理類別:緩徵、緩徵延長、緩消；儘召、儘召延長、儘消、緩徵證明、折抵役期 

四、表單：男生一律填兵役調查表；未(免)役: 兵役資料表；已役：儘後召集兵役資料表 

 82 年 12 月 31 日 

前出生者 

83 年 1 月 1 日 

後出生者 

兵役區分 服現役，為期一年 
1.服軍事訓練，為期四個月。 

2.第一階段入伍訓 8週，第二階段專長訓練 8週。 

服役選擇 
經徵兵檢查合格於除

役前，徵集入營服之。 

經徵兵檢查合格於除役前，有下列三項服役選擇： 

1.申請於大一、大二暑假期間接受入伍訓練及專長訓練。 

  申請時間概定每年 11月，向戶籍地公所兵役單位申請。 

2.大專校院學生於緩徵原因消滅後(畢業、休學、退學)， 

  接受連續 4個月之軍事訓練。 

3.錄取義務役儲備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者，接受連續 4個月 

  軍事訓練。 

須修習 4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者，始得報名義務役儲備

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 

徵集入營 

大專校院學生緩徵原

因消滅後(畢業、休

學、退學)，依役男出

生年度徵集入營。 

1.申請暑訓者，於大一、大二暑假接受軍事訓練。 

  畢業後無兵役義務，有利生涯規劃。 

2.大專校院學生於緩徵原因消滅後，接受連續 4個月軍事訓練。 

  依年度抽籤序號徵集入營，因有待役時間故較不利生涯規劃。 

3.錄取義務役儲備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者，畢業後接受連續 4個月 

  軍事訓練。 

  每年 7月 1日起依錄取官科梯次優先徵集入營，待役時間短。 

役期折減 

在校修習[軍訓]或[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成績合格者，折

減役期至多 30日。 

1.在校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成績合格者，折減役期  

  至多 15日(大學 10日，高中 5日)。 

2.申請暑訓者，為折減第二階段專長訓練役期，請在大二第二學 

  期完成修習課程。 

3.本校依法開設 5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提供選修。 

製表：生活輔導組 

出生年 

服役權益 


